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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公假申請指引 

個人/團體(2 人以上)公假申請 

一、申請公假，如持有校外公文參閱 P.2(範例 2、2-1)或活動

辦理事實參閱(範例 1)表格，皆應事先經由所、系、學程、

科辦主管認可同意給假後即進行系統線上申請。 

二、本校「學生請假規則」§4.3.4 規定：「公假不論日數，

須陳所系科(學程)主任簽核…..」。 

三、公假申請附件檢具證明，有(範例 1)  (範例 2、2-1) (範

例 3、3-1、3-2、3-3) 附件模式，請依事實擇一檢附申

請。 

四、因實習面試公假申請：請採用(範例 4) 請參閱 P.4 說明。 

五、(範例 1)申請相關說明，請參閱右方表格內「公假申請

注意事項」及「其他附件」檢具辦理。 

六、採用附件(範例 1)模式申請公假者，請一律下載右方表

格「學生申請【個人/團體】公假名冊」，繕打完整及用

印後拍照上傳即可。(114-2 學期起用)。 

七、表單下載：學務處/生輔組/表單下載/2./請假/001 學生

申請【個人/團體】公假名冊。 

八、「兵役體檢」、「勞動部檢定考試」、「刑事作證/被害人」、

「原住民族歲時祭儀」，不適用(範例 1)，依事實參閱 P.3 

(範例 3、3-1、3-2、3-3)指引圖示，進行附件檢附申請。 

(範例 1) 學生申請【個人/團體】公假名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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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校內外證明文件： 

校外文件簽辦 (範列 2) 本校「擬辦單」或「函」 (範列 2-1) 

 

 

校外公文應事先，經所系學程科辦簽辦 

並經單位主管同意核予簽章 

 

簽辦內文要含公假「日期」、「學號」、「姓名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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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此區申請公假證明，主任免簽章： 

(範例 3) 兵役體檢 (範例 3-1) 勞動部檢定考試 
(範例 3-2) 

刑事作證、被害人 

(範例 3-3) 

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

 

 

「個人體檢」不屬公假範疇 

 

應有完成到考簽章 

一、 基於法定義務出

席作證 

二、 擔任刑事被害人

出庭 

以上持有法院通知者 

 

加害人持有法院通知不在此同

意範疇 

 

提示所屬族別證明 

+ 

祭儀日期 

 

  



115.03.12 更新版 

4 
 

 

學生「實習面試」公假申請證明文件 

一、 依據本校學生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三款第四目規定：「業

界實習面試、海外參訪與實習簽證：必須科系上或研究

發展處、國際事務處簽證。」 

二、 本證明應事先完成簽准，同學應事前或事後 10 日內(含假

日)，自行上請假系統完成公假申請，並上傳證明以資佐證。 

三、 面試時段如僅排定單一個人可請個人公假；如為同班同時段

2 人(含)以上面試，請以團體公假申請之。 

四、 因實習面試之公假申請，請採用(範例 4)模式，一律下

載右方表格「學生「實習面試」公假申請證明文件」，

完整繕打後，由派遣單位戳章簽證及系(學程)科主任同

意簽章後拍照上傳申請公假。 

五、 表單下載：學務處/生輔組/表單下載/2./請假/002 學生

「實習面試」公假申請證明文件 

(範例 4) 學生「實習面試」公假申請證明文件 

 

 


